
奉獻者的生活標準
經文：林前13章

引言：

英國著名傳道人摩根（George Campbell Morgan, 1863-1945），曾以“耶

穌”代替本段中的“愛”字來讀這章聖經。試讀一遍。

一個人奉獻以後，有時會失敗，冷淡，灰心，倒退，甚至忘記了自己是個

奉獻的人。其原因有很多，但最要緊的是生活的標準問題。許多人以某傳道人

或牧師為他的生活標準，一旦那人失敗，他也就失敗了。或者他以某一恩賜為

生活上所追求的目標，得到了，就更驕傲；得不到，就更自卑。那麼我們當如

何？

一．我們的生活當以耶穌為中心

1.以耶穌為言語的中心。在一切的言語中，若沒有主耶穌，一切都沒有價

值。

2.在能力，知識，和信心上以耶穌為中心。若沒有耶穌，這一切都與我無

益。

3.在一切的奉獻上，以耶穌為中心。若沒有耶穌，這一切都無益。

二．以耶穌為生活的中心的方法

效法耶穌的生活，就能在一切的生活上以耶穌為中心：

1.耶穌是恆久忍耐的。即長久受苦。

2.耶穌是有恩慈。溫柔。

3.耶穌是不嫉妒。

4.耶穌是不自誇。祂謙卑順服，單求天父的榮耀。

5.耶穌是不張狂。不自吹自擂。

6.耶穌不作害羞的事。害羞的事即不可見人的事，良心有責備的事。

7.耶穌不求自己的益處，不以自己為生活的中心。

8.耶穌不輕易發怒。

9.不計算人的惡。不思想人的惡。

10.不喜歡不義，罪惡，不公正的事。

11.只喜歡真理。

12.凡事包容。有忍受，恩慈之意。不是包容罪惡，乃是包容人的軟弱，和

彼此之間的虧欠。

13.凡事相信，信任，有信心，信靠神。

14.凡事盼望。仰望神的引導，幫助，扶持。

15.凡事忍耐。堅忍恆心之意。

三．以耶穌為生活的中心的效果（益處）

1.是永不止息的。比較其他的會止息：

a.講道。

b.說方言。

c.知識。

2.是完全無限的。比較一切有限的：

a.幼稚的如小孩。

b.糢糊不清的。

3.是長存的，且是最大的。

結論：

以耶穌為我們的標準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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